
111學年度國立花蓮高中借閱王比賽實施要點 

111.08.31圖書館陳校長核定後實施 

一、 活動宗旨： 

(一)、為鼓勵藍衫學子閱讀，提升校內閱讀風氣，培養自主學習能力，特舉辦此比賽。 

(二)、推廣合作教育，互助互利，並將盈餘運用於社員。 

二、 主辦單位：本校圖書館 

三、 協辦單位：花蓮高中員生消費合作社 

四、 參加資格：全校學生 

五、 活動時間：借閱數量統計區間如下 

(一)、第 1學期：自 111年 9月 12日(週一)至 111年 12月 23日(週五)。 

(二)、第 2學期：自 112年 2月 13日(週一)至 112年 5月 5日(週五)。 

六、 獎勵辦法： 

(一)、每學期借閱數量前 10名(特優)頒發獎狀以資鼓勵。 

(二)、每學期各錄取特優 10名、優等 10名、甲等 10名頒發合作社禮券。 

等第 名額 禮券單價 總額 備註 

特優 10名 500 5,000 15本以上 

優等 10名 300 3,000 15本以上 

甲等 10名 200 2,000 15本以上 

 合計  10,000  

(三)、以上獎勵需達借閱 15本以上才獲獎勵資格。 

(四)、若遇同名次同本數之情形，以「抽籤」決定入選者。 

七、 經費：合作社提供每學期 10,000元禮券，一學年共 20,000元。請獲獎同學依照使用規

定如期消費，逾期視同放棄。 

八、 本要點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